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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遊覽車淘汰機制，涉及總量管制措施，導致

新牌照取得不易等，影響交通與旅遊安全甚

鉅；相關措施有無檢討改善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據訴：遊覽車淘汰機制，涉及總量管制措施，

導致新牌照取得不易等，影響交通與旅遊安全甚鉅，經

本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決議推派調查。案經交通部及所

屬公路總局（下稱公路總局）函復到院，並於 100 年 8

月 19 日約詢上開單位主管人員，茲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

本案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交通部督導公路總局辦理遊覽車客運業申請、車輛增

車及汰換老舊等牌照管制措施，尚無以總量管制遊覽

車牌照數量，惟與歐美日等國相較，國際係以確保行

車安全為管制趨勢，國內管制作為未能有效促使新車

進入市場，顯見現有機制仍有審酌研議空間。 

(一)依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 4 條規定，公路主管機關

核准汽車運輸業申請籌設，應合於下列規定：一、

合於當地運輸需要者…二、應能增進公眾便利者…

三、具有充分經營財力者…遊覽車客運業最低資本

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。四、具有足夠合於規定車

輛及站、場設備者…遊覽車客運業除專辦交通車業

務者，其車齡不得超過七年外，均應具備全新大客

車三十輛以上；同審核細則第 6 條規定，汽車運輸

業營業車輛汰舊換新，應於繳銷牌照之日起三年內

以同一車輛種類全新或年份較新之車輛替補，逾期

註銷替補；另依照遊覽車客運業增車補充規定，最

近一年帄均每車營業額在 180 萬到 240 萬元者，按

業者遊覽車總數 15%申請增車，如營業額為 240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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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者，按業者遊覽車總數 25%申請增車。由上

開規定可知，相關遊覽車客運業申請新設、車輛增

車及汰換老舊車輛等措施，都有明確相關法令可供

辦理。 

(二)據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 7 條第 2 款規定，公路主

管機關為審核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、市區汽車

客運業之設立申請及遊覽車客運業之設立申請、營

運管理與增車申請之程序，以審議會行之；交通部

於 98 年 4 月 14 日核定遊覽車客運業審議作業要點

第 2 點規定，公路總局組成遊覽車客運業審議會(

下稱審議會，審議會置委員 15 至 21 人，成員部分

為行政機關之副首長代表，部分由公路總局遴聘學

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)，負責審議遊覽車申請籌

設、營運管理及既有業者增車之申請案件；同要點

第 3 點第 9 款規定，審議會於聽取申請業者簡報計

畫書並接受詢答後，由出席委員依評分表進行評分

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評分達 80 分以上者，即同意

核准籌設；遊覽車客運業增車補充規定，最近一年

帄均每車營業額在 180 萬到 240 萬元者，按業者遊

覽車總數 15％申請增車，如營業額為 240 萬元以上

者，按業者遊覽車總數 25％申請增車；汽車運輸業

審核細則第 6 條規定，汽車運輸業營業車輛汰舊換

新，應於繳銷牌照之日起 3 年內以同一車輛種類全

新或年份較新之車輛替補，逾期註銷替補。查公路

總局於 100 年 1 月 3 日召開遊覽車客運審議會審議

，其中開放新設業者部分，由審議委員審核結果，

在 17 家提出申請籌設案的業者中，計有 6 家公司

符合門檻要求，經核准同意籌設，新增車輛數計 185

輛，另依照遊覽車客運業增車補充規定，以最近一

年帄均每車營業額為級距，遊覽車業者增車數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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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輛，總計上半年度將有 356 輛新增車輛加入市

場營運。由上開增車規定及實際增車數量可知，公

路總局辦理遊覽車客運業申請、車輛增車及汰換老

舊等牌照管制措施，尚無以總量管制方式，限制遊

覽車牌照數量，惟現行管制方式無法有效促使新車

進入市場。 

(三)詢據公路總局，遊覽車開放數量分析係依交通部觀

光局因應未來開放陸客來臺觀光人數將由每日 3千

人提高為每日 4 千人之政策，評估遊覽車需求將增

加 280 輛，另 99 年度評鑑成績為丁等之車輛數計

有 134 輛，冀以市場投入新車來汰換管理不佳業者

之考量。由於考量市場需求不會一步到位，另下半

年度將視市場需求情形開放遊覽車籌設申請，再由

審議會進行審議。 

(四)據公路總局於 99 年委託研究「遊覽車客運業市場

特性與管理機制之研究」報告一文，經蒐集彙整日

本、香港、美國、歐盟等國家就遊覽車市場相關管

理策略如下：日本為配合市場自由、多元發展考量

，乃進行大規模之運輸業政策放寬，廢止遊覽車供

需調整制度並執行相關安全確保配套措施，對於新

進公司之加入審查則由供需許可制修正為安全許

可制，並訂定安全許可檢視重點與確立遊覽車申請

許可審查標準；香港針對非專營巴士現況市場不採

取制定車輛數上限；美國對遊覽車業採市場開放政

策，主要加強保險及安全方面之管理，規定旅遊客

車基本安全標準、車輛每 45 天內即需進行一次澈

底檢查，且未檢查通過前不得載客；歐盟對於遊覽

車業採市場開放政策，凡符合道路安全、駕駛、車

輛等規定之運送者，均得允許執行所定義之各項服

務，管理重點著重在對於經營業者及使用車輛之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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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與專業能力保證。由上開日本、香港、美國、歐

盟等國家就遊覽車市場管理策略，對於遊覽車市場

之牌照管理制度非以市場供需數量作為調整基準

，主要是採市場開放政策，注重加強保險及安全方

面之管理。 

(五)詢據公路總局，於 98 年 7 月前，我國對於遊覽車

客運業申請設立要件僅著重在資本額及硬體（如車

輛數或停車設施）的考量。因未能確保業者是否具

有經營遊覽車客運業之意願與能力，故嗣於遊覽車

客運業審議制度實施後，遊覽車客運業公司新設需

經過審議會審查通過方能籌設成立。現行法規並未

對遊覽車業者或車輛訂有定額或浮動總量管制措

施，未來應讓市場機能自由調整，主管機關之任務

係從行車安全及服務品質方面著手管制，同時致力

促進資訊透明化，以協助市場機制發揮其功能。 

(六)綜上，交通部督導公路總局辦理遊覽車客運業申請

新設、營業車輛增車及汰換老舊車輛等牌照管制措

施，由相關申設規定及實際增車數量可知，尚無以

總量管制方式，限制遊覽車牌照數量，惟與歐美日

等國相較，國際對於遊覽車市場之牌照管理制度，

係非以市場供需數量作為調整基準，主要是採市場

開放政策，以加強保險及安全方面之管理為主，我

國現行管制作為無法有效促使新車進入市場，顯見

現有機制仍有審酌研議空間。 

二、交通部督導公路總局執行遊覽車客運業管理作為，對

於經營不善業者及老舊車輛之淘汰及替換成效不彰

，且執行限駛及超速取締不力，顯見現行管理措施缺

乏有效促使業者及車輛退場機制，允應檢討改進。 

(一)據公路法第 47 條規定，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、妨

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，公路主管機關得為左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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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處理：一、限期改善。二、經限期改善，逾期不

改善或改善而無成效者，得停止其部分營業。三、

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一年以上，仍未改善者，廢止

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。 

(二)查公路總局於 96 年執行遊覽車客運業三級考核制

度，並頒布「遊覽車客運業管理手冊」，另於 97

年與 99 年辦理遊覽車行車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，

第 2 次評鑑並增加離島地區（金門及連江地區）之

業者納入評鑑範圍。97 年評鑑結果共完成 885 家業

者的分數計算，評鑑成績計有 33 家業者評鑑成績

為丙等，53 家業者評鑑成績為丁等（占 5.99％）

；99 年評鑑結果共完成 878 家業者的實地訪查，評

鑑成績結果計有 37 家業者評鑑成績為丙等，20 家

業者評鑑成績為丁等（占 2.28％）。由上開 2 次遊

覽車客運業評鑑結果可知，對於體質或經營不善之

業者之比率雖有改善，然經 2 年之改善，仍有 20

家業者評鑑不合格，嗣以 99 年遊覽車客運業評鑑

後公路總局之後續督導考核作為，發現多以限期改

善為主，而未有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作為

，顯見其缺乏有效執行公司退場機制。 

(三)又查，近年遊覽車帄均車齡有逐年增加之現象，至

96 年底，帄均車齡為 8.5 年，車齡未滿 5 年比率占

30.5%，超過 10 年則達 40.2％；至 98 年底，帄均

車齡已增至 8.7 年，車齡未滿 5 年比率占 27.4%，

超過 10 年亦達 4 成以上，顯見新增車輛不及老舊

車輛汰換比率，市場整體汰舊換新速度趨緩。而截

至 99 年 12 月統計資料顯示，89 年底前製造即車齡

逾 10 年之車輛計 4,409 輛，87 年底前製造即車齡

逾 12 年之車輛計 3,394 輛，分別占總輛數之 34％

及 26.2％，5 年內新車所占比率雖提升到 35.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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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帄均車齡為 8.6 年，與 98 年調查值差異不大；

又如附表（100 年 6 月 30 日統計資料）所示，車齡

逾 10 年之車輛計 4,136 輛、逾 12 年有 3,138 輛、

逾 15 年有 1,501 輛及逾 20 年有 312 輛，可知因業

者汰換意願不高，市場整體車齡仍偏高，顯見其缺

乏有效執行老舊車輛退場機制。 

(四)復查，97 年 1 月至 99 年底間總計發生 43 件遊覽車

事故，死亡人數 23 位、受傷人數 391 位。據公路

總局函復表示，前開 43 件遊覽車事故之肇事原因

，經查車齡逾 10 年及逾 12 年之事故分別計有 25

件及 22 件，究其「疑似事故肇因」，約近一半係

為失控、煞車失靈、煞車不及、傳動軸不明掉落、

電線走火燃燒、引擎過熱起火燃燒等因素，復與前

開所占全國總遊覽車車輛數比例相較，顯見 10 年

以上之老舊車輛事故發生率確實較高。 

(五)詢據公路總局，國內法規並無針對老舊遊覽車有明

確定義或制定強制汰換之法規規定，惟已針對 10

年以上老舊車輛訂定相關法規及規範，如汽車運輸

業管理規則第 86 條第 2 項規定，車齡逾 12 年車輛

，不得行駛經公路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之山區公路，

行駛高速公路時速不得逾 90 公里；道路交通安全

規則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，出廠年份逾 10 年之營業

大客車每年至少檢驗 3 次，營業大客車所有人應於

指定日期前 1 個月內，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。

據公路總局陳稱，所屬各區監理單位於各風景區限

行道路，排班執行攔查作業，截至目前並無開單告

發之情形；有關超速部分，因以行車記錄卡作為開

罰依據仍有實務執行上之困難，爰尚未依規定掣單

舉發。由上開取締結果，顯見公路總局對限駛路段

及高速公路限速執行取締不力。又對於老舊遊覽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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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機制乙節，該局前曾研擬修定公路法第 40 條

之 3 修法案，惟經立法院考量車齡並非影響行車安

全之唯一因素，故現階段暫緩推動此修法案。 

(六)綜上，交通部督導公路總局執行遊覽車客運業管理

作為，然由遊覽車客運業評鑑後之督導考核作為多

以限期改善為主，而未有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

照之作為，及因業者淘汰老舊車輛意願不高，造成

市場整體車齡仍偏高，又對限駛路段及高速公路限

速執行取締不力，顯見現行管理作為對於經營不善

業者及老舊車輛之淘汰及替換成效不彰，亦缺乏有

效促使業者及車輛退場機制，允應檢討改進。 



8 

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函請交通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函本案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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